
精英集团关于举办第六届

“我与精英共成长”主题演讲比赛的通知

各事业部、机关各部室:

为活跃集团文化氛围，丰富精英文化内涵，展现精英人风采，根据集

团本学年重点工作安排，将举办第六届“我与精英共成长”主题演讲比赛，

具体事宜如下:

一、演讲主题：我与精英共成长

二、演讲组织

（一）主办：精英集团工会

（二）承办：集团办公室、集团人力资源部

（三）协办：集团品牌管理部、河北传媒学院

三、参赛对象：精英集团员工（北京、河北地区）

四、比赛时间：201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14：00

五、比赛地点：河北传媒学院兴安校区（栾城）话筒楼报告厅

六、报名方式：各单位工会组织报名（没有工会组织的请到本单位办

公室报名，由办公室统一向集团工会上报），2017 年 11 月 17 日截止报名。

七、演讲内容：以个人在精英集团工作的经历、收获和感想为出发点，

展现精英人奋发向上的风采和与众不同的风格魅力，题目自拟。

八、参赛要求

（一）内容健康。演讲作品题材要积极向上、思想健康、主题鲜明，

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二）控制时间。参赛选手演讲时间为 8至 10 分钟。演讲所需的服装、

音乐、PPT 等由选手自行准备。

（三）积极报名。各单位至少推荐一位、最多不超过三位选手参赛，

统一将报名表交至本单位工会或办公室，汇总到集团工会。

（四）高度重视。演讲比赛是集团文化和品牌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各单位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在工作中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演讲比赛的

组织领导，积极参与、认真部署，明确专人负责，选拔优秀作品参赛。

九、奖项设置：本次比赛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

十、其他事项：

（一）报名参赛较多的单位可以自行组织初赛，集团将给予一定支持。

（二）本届演讲比赛拟邀请专业人士、有关领导等担任大赛评委，现

场打分，现场公布，以确保比赛公平公正。

（三）本届演讲比赛的由主办方最终解释。

（四）联系方式

各单位请于 2017年 11月 17日前将参赛选手的演讲稿以电子版形式发

至比赛组委会邮箱。

附：1.第六届“我与精英共成长”主题演讲比赛报名表

2.第六届“我与精英共成长”主题演讲比赛评分标准

3.第六届“我与精英共成长”主题演讲比赛评分表

精英集团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单位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精英集团

丁 洁 87318106/15031129330 dingjie@jingying.cn

韩 佳 87318690/13933878262 hanjia@jingying.cn



附件1

精 英 集 团

第六届“我与精英共成长”主题演讲比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

参赛选手姓名

选手联系方式

演讲题目

备 注

注：选手报名表中的备注项内，要注明节目所需的音乐、服装、PPT 等，

且须由选手自行准备。



附件 2

精 英 集 团

第六届“我与精英共成长”主题演讲比赛评分标准

一、满分 100 分，具体标准为：

1．仪表形象：（20分）

着装整齐，大方得体。（10分）

姿态自然，动作适度。（10分）

2．演讲内容：（50分）

主题鲜明，符合参赛主题。（25分）

内容充实，贴近生活，事例感人，富有鲜明的时代感和较强的感染力。

（15分）

语言流畅，用词精练，详略得当。（10分）

3．语言艺术：（30分）

演讲者语言规范，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圆润。（10分）

节奏处理得当，技巧运用自如。（10分）

气氛活跃，高潮迭起，节奏张弛有度，符合思想感情的起伏变化，准

确熟练地表达所演讲的内容。（10分）

二、评分规则：

评委明确给出评分（评分为整数），由工作人员进行最后核算，去掉

一个最高分与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为选手比赛成绩，选手演讲超过规定

时间 1 分钟（或未达到规定时间）将从总分中扣除 5 分，按最终成绩评出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



附件 3

精英集团第六届“我与精英共成长”主题演讲比赛评分表

评分标准满分100分
选 手 得 分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仪表形象：

（20分）

着装整齐，大方得体。（10分）

姿态自然，动作适度。（10分）

演讲内容：

（50分）

主题鲜明，符合参赛主题。（25分）

内容充实，贴近生活，事例感人，富有鲜明的

时代感和较强的感染力。（15分）

语言流畅，用词精练，详略得当。（10分）

语言艺术：

（30分）

演讲者语言规范，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圆润。

（10分）

节奏处理得当，技巧运用自如。（10分）

气氛活跃，高潮迭起，节奏张弛有度，符合思

想感情的起伏变化，准确熟练的表达所演讲的

内容。（10分）

评委签字 总分

统分人员


